加拉太書──基督徒的真自由
題示：研讀這一課之前將全書最少讀兩遍，而且要一口氣讀完，并且把有關自由的鑰節清楚地標明出來。在未研究加拉太書以前，最好是溫習加拉太人的歷史(記載在使徒行傳十三，十四章)。
一、作者: 使徒保羅和一切與他同在的眾弟兄（一：1），保羅唯一的親筆信（六：11）。
二、寫作時地:保羅在本書中提到他「頭一次」到過加拉太(四13~14)，意即他寫本書時至少已經到過此地兩次，故當在行傳十六章一至五節所記之事以後。又由本書與羅馬書的內容看，很可能此兩書是同一個時期所寫，且因羅馬書所言較清楚詳細，應是加拉太書寫於前，羅馬書作於後。而羅馬書約在主後56至57年，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，到哥林多之前寫的(羅十五25~28；林前十六1~6；徒十九21；二十2~3)。由此推知，加拉太書也是這個時候或稍早(約在主後46~57年)寫於旅次，確實地點不詳。
三、對象與背景:本書是寫給加拉太各教會（一：2）。加拉太當時是羅馬的一個行省（今日土耳其的一部分），分南、北兩區域。保羅於第一次出門佈道時，曾到過南加拉太－彼西底的安提阿，以哥念，路司得和特庇等地，宣揚福音並建立教會（徒十三：13－14，51，十四：1，6－7，19－25）。在第二、第三次出門佈道時，也曾經過加拉太地區各教會堅固信徒（徒十六：1－5；十八：23）。至於保羅曾否到過北加拉太，聖經沒有明文記載。保羅寫這封信，是因為當日加拉太各地的教會，面臨極大危機和致命的錯誤，有從耶路撒冷來的假教師（猶太律法主義者），在各處攪擾信徒，迷惑他們偏離基督恩典的福音，去從別的福音，那些人要更改福音（原文有扭轉方向之意，一：6－7）使福音變質，將恩典與律法混合，宣稱人稱義不單靠相信基督，還必須受割禮和守律法（四：9－10；五：2－4）；人成聖一面靠聖靈，一面靠肉體（三：2－3）。同時他們也毀謗保羅使徒的職分。為此保羅去信指出他們的錯誤，並且辯明他使徒的職分和所傳的福音，都是出於神（一至二章），更是為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他們中間（二：5）。　
四、主題:福音是基督照著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，要救我們脫離這邪惡的世代（一：4）；祂釘十字架，受了咒詛為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（三：13）；祂釋放我們，叫人得自由，不再被奴僕的軛挾制（五：1）；也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，成為神的後嗣（四：5－7）。
五、特點:本書被稱為「基督徒的自由憲章」。保羅寫此書駁斥靠行為(律法)稱義的假福音，並且說明因信稱義的優越性，及因基督得自由的宣言。馬丁路得愛之極深，成為十六世紀震動歐洲改教的大動力。也是今世代應付儀式主義和新神學主義的兵器。保羅的言辭和寫作手法是書信中最嚴厲、最激烈的，在書中沒有慣常對教會的稱讚的話，反而一開首便是措辭尖銳責問的話（一：6－9）；對那些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，就是一刻的工夫，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（二：4－5），他為福音的真理激烈的辯護，一再強調，信心是救恩的唯一條件，十字架是救贖足夠的根據，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穌基督（二：16），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（二：21）。本書活現的比對是加拉太書的特點之一，例如恩典和律法的比對；信心与行為的比對；聖靈与肉體的比對；割禮与更新的比對；十字架与世界的比對；自由与被捆綁的比對；屬肉體(以實瑪利)与屬靈(以撒)的比對；基督与摩西的比對等等。保羅用這樣比對的方法來解明真理，顯得更活現、更有感力；單就這些比對來說，這卷書信己是值得我們小心再三研讀了。
六、重點
(一）本書在新約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，它與羅馬書和哥林多前後書可列為‘福音書信’，因它們都較著重論到福音的內容，就是基督和祂的十字架（參羅一：3－4；林前二：2；林後十三：3－4；加三：1）。就對象來說，羅馬書是給普世人（罪人）的福音；哥林多前後書是給屬肉體之信徒的福音；加拉太書則是給從恩典中墮落之信徒的福音。對初信主的人來說，要在信仰上打好根基就必須讀羅馬書；要有好的品行就必須讀哥林多前後書；要堅守真道就必須讀加拉太書。
(二）本書把福音與律法之間的關係清楚交代，福音是神早已向亞伯拉罕應許的，並且是要藉著他那一個子孫－耶穌基督臨到人，叫人因信祂就能承受福氣（三：8，14，16），這是神白白的恩典。然而人不認識恩典，於是神就在四百三十年以後賜下律法，作人訓蒙的師傅，好顯明人的過犯，直到基督來到，使人因信稱義（三：19，22－25）。所以神原初的心意是要藉基督把福音白白的帶給人，律法的功用不是與福音相對的，它是後添的，為將人犯罪的本相暴露並引向基督（福音），而福音亦達致成全律法的目的。基督已經來了，也完成了全備和恩典的福音，律法的功用既已達到，就不該再回到律法裡去，若想靠人的行為（功勞）而稱義、得救，那是愚昧、無知、從恩典中墮落，想廢掉神的恩，使基督的死歸於徒然（一：6，二：21，三：1，五：2－4）。
(三）「義人必因信得生」，原出自舊約先知哈巴谷的話，新約中曾經三次被引用過（羅一17，加三11，來十38），保羅是根據這一句話，而得啟示闡釋人因信耶穌才得稱義得救的真理。
(四）本書可以看見屬靈生命的成長。可以分為二個不同的階段：其一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（二：20）；另一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成形（四：19）。這說出基督在我們裡面作生命，一面祂是活的；另一面祂要成形在我們裡面（長大，成熟）。這生命需要長大，需要成形。生命長大、成形的表現，在於結果子。結果子是表示生命成形了，生命滿到一個地步，就結出果子來，那看不見，無形的生命，漸漸長成有形的生命－－果子，讓人看見，這叫作成形。故此五章16－23節說到兩種生命所結的果子：一種是順著肉體，放從情慾，所結出來的就是敗壞的果子；另一種是順著裡面的主生命的感覺而生活行事，就結出聖靈的果子，顯出神兒女一切的美德，過著滿了仁愛、喜樂、和平的生活。我們如果不讓基督活著，仍憑老的肉體生命而活，結果必不能承受神的國。
七、鑰字/鑰節
鑰字：「律法」用卅一次；「肉體」十八次；「聖靈」十五次；「信心」廿二次；「自由」十一次；「應許」十次；「稱義」六次
鑰節：(1) (二:20) (2) (五:1)

八、鑰義/分段:本書的中心思想是福音的真自由，也可說是信徒因基督而有的自由。 

(一)福音的真確－－自由的基礎(一至二章)。我們如何得到自由─單單信靠神所啟示的基督純正的福音。
(二)福音的超越－－自由的得著(三至四章)。這兩章都是論福音的超越性，例如「屬靈的」勝過「屬肉體的」(三3)；「信心」勝過「行為」(三2)；「被稱為義」勝過「靠律法行義」(8、11節)；「得福的」勝過「被咒詛的」(9、10節)；亞伯拉罕得的「應許」勝過摩西的「誡命」(12～14節)；「亞伯拉罕的約」勝過「摩西的約」(16～22節)；「長大成人」勝過「被監管的小孩」(25、26節)。「兒子的地位」勝過「奴僕的地位」(三26，四6)；「兒子成長的權利]勝過「在律法做無能為力的嬰孩」(四1、3、5)；「自由」勝過「受捆綁」(四8、21～31)。保羅藉本書說出了，我們得著自由的好處：
1. 得著自由就不必受割禮(二1~10)

2. 得著自由就不必隨猶太人的生活方式(二11~21)

3. 得著自由就不受律法的管束(三至五章)

(三)福音的自由－－自由的生活(五至六章)。整卷書的最高潮是五章一節「基督既然釋放了我們，叫我們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穩，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。」。最後兩章，保羅指出福音所帶給我們的自由生活的二方面：
1. 在聖靈里的自由取代了被肉體捆綁(五1～六10)

2. 藉基督的十字架對付舊人，而作新造的人(六11~18)

九、話中之光:

(一)聖靈的「果子」帶有九种美德。這九种美德分成三組，第一組以「仁愛」(愛)為首；第二組以「忍耐」(望)為首；第三組以「信實」(信)為首。故聖靈的果子是以信、望、愛為綱領。
· 第一組「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」，指信徒裏面的光景，即是說是直接与自己有關。
· 第二組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」，指信徒顯出於外的光景，即是說我對別人的表現。
· 第三組「信實、溫柔(或謙卑)、節制」，特指信徒分別對神(信實)、對人(溫柔)、對己(節制) 的光景。
這樣我們看見這三組分別向自己、向別人、向神表達出基督徒的生活來。這三組美德已經把我們生活上所有的關系都包括在內的。這是說，每一個真實的基督徒，都應時常結出靈果(約十五1~8)。這三組又指出，聖靈的果子是聖靈結的，不是人自己所能結的；這是神生命自然的表現：喜樂是愛的歡欣；和平是愛的寧靜；忍耐是愛的寬容；恩慈是愛的精煉；良善是愛的行動；信實是愛的信託；溫柔是愛的謙卑；節制是真正自愛。它們強調一個事實，只有聖靈要在我們的心里造出這些品質來。有些人可以模仿得很相似，但真正活出可愛的生活來就非要聖靈居衷不可。再者，「聖靈所結的果子，」是生命自然生長的結果，并不是人工制成的；是信徒順從聖靈而生活的自然表現，不是外面的模倣與做作。這些不是聖靈分賜給我們的各種不同美德，乃是聖靈在我們身上生命成熟所結出來的整體果子。這一點使我們這些曾為過去許多的失敗，和現今許多軟弱而難過的人感到仍有得勝的希望！是的，基督徒的美德是「果子」；是由內心長出來的；是分階段漸漸長成。請問一下自己有沒有經歷這樣的「聖靈的果子」呢？秘訣是讓聖靈完全管理你的心，這樣結果就有聖靈負全責了。
(二)書中提到四种「擔」(英文是bearing)。這四种擔就是：擔果子(fruit－bearing中文意思是結出果子)，擔重擔(burden－bearing)，擔种子(seed－bearing)，擔牌子(brand－bearing中文的意思是帶著一個商標記號)。當時做農夫工作的多數是奴隸，所以他們身上常帶著一個印記，表明自己是屬于某某主人的。請看保羅怎樣利用這四种擔來解釋在聖靈里的真自由：
1. 擔果子：「聖靈所結(英文是擔)的果子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等」(五22～23)

2. 擔重擔：「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，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」(六2)。
3. 擔种子：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」(六7)，「我們行善，不可喪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時候就要收成」(六9)。
4. 擔牌子：「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」(六1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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